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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版）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 — 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露（2015 年

1 月 9 日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公司对 2014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

查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持有可换股债券情况 

（一）截至2014年度末持有可换股债券情况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证券 

品种 

证券 

代码 

证券 

简称 

初始 

投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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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持有中国全通股票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香港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与中国全通签署《有关中

国全通(控股)有限公司（CHINA ALL ACCESS (HOLDINGS) LIMITED）之股份及可

换股债券认购协议》。2013 年 1 月 15 日中兴香港认购中国全通配发及发行的

11,200 万股股份，总现金代价为 2.015 亿元港币。 

截至 2014 年度末，中兴香港持有中国全通 9,698.2 万股，约占中国全通股

份总额的 6.13%，中兴香港对持有的股票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，并按公允价

值计量确认资本公积。 

三、截至 2014 年度末，本集团委托理财情况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受托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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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

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 无 

涉诉情况（如适用） 不适用 

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（如

有) 
不适用 

委托理财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（如

有) 
不适用 

 

四、公司的证券投资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

定，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3 月 26 日 


